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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搞好法治宣传教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

为深入扎实推进“七五”普法工作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

联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编辑出版了“全面推进依法

治国精品书库（六大系列）”，即《全国“七五”普法系列教材（以案释

法版，25册）》《青少年法治教育系列教材（法治实践版，30册）》《新

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理论与实务丛书（30册）》《“谁执法（主管）

谁普法”系列丛书（以案释法版，80册）》《“七五”普法书架——以

案释法系列丛书（60册）》和《“谁执法（主管）谁普法”系列宣传册（漫

画故事版，100册）》。

其中，实行“谁执法谁普法，谁主管谁负责”是贯彻落实中央精

神、贯彻实施“七五”普法规划、深入推进新一轮全国法治宣传教育

活动的重要举措。这一重要举措的切实实施，有利于充分发挥执法部

门、行业主管的职能优势和主导作用，扩大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覆盖面，

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、专业性，促进执法与普法工作的有机结

合，有利于各部门、各行业分工负责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大普法

工作格局的形成。

为了配合各地做好“谁执法谁普法，谁主管谁负责”工作，我们

组织编写了这套《“谁执法（主管）谁普法”系列宣传册（漫画故事版，

100册）》。该套丛书选取各行业执法或主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的主要条文，

以漫画故事的形式展开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

作性，对于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。

本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

法学研究所专家的大力支持。希望丛书的出版，能够为深入推进行业普

法起到应有作用，更好地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本书编委会

          2017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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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电话，哥哥说 ：“包在我身

上了，一定让他还钱。”后阿

红的哥哥把柳小元带入一间

屋子，迫其电话筹款后，把

钱还给了王小宁后才放行。

柳小元和王小宁是好朋

友。2013年8月30日，柳小元

要做生意向王小宁借款20万

元。后王小宁一直催着柳小

元还钱，柳小元一直以生意

不好，赚不了钱为借口拖着

不还，两人的关系因此越来

越 糟。2015年10月20日， 王

小宁和妻子阿红商量 ：“要不

让咱哥帮帮忙，把柳小元抓

起来，逼他还钱。”阿红就给

自己在检察院工作的哥哥打

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

漫画故事 1

未经法定程序，不得随便限制人身自由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：任何公民，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

决定，并由公安机关执行，不受逮捕。

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，任何公民

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，并经公安机关执

行，不受逮捕。阿红的哥哥滥用职权，擅自扣留柳小元，

帮助自己的妹夫索要欠款，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，

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。

案
例
点
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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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
第三十七条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

受侵犯。

任何公民，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

院决定，并由公安机关执行，不受逮捕。

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

人身自由，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。

法 条 链 接

李 某 是 S 县 大 风 食 品

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，自从

2005年进入公司后，一直勤

勤恳恳工作。李某看到周围

的人都在升职加薪，自己明

明比他们更努力，这么多年

了领导还一直看不到自己的

工作成果，心里愤愤不平，

觉得一定是自己没有给领导

送礼，才不能被提拔。

漫画故事 2

为升职竟安装窃听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，由公安机关或

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

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。

自2013年3月13日起至10

月2日止，李某购买窃听设备、

偷配钥匙并将窃听器材安装

在S县大风食品有限公司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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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某梅的办公室内，偷听其

通话内容。随后，李某将部

分音频资料剪辑后存放于 U

盘内，发给了韩某梅，以此

威胁她要求提拔自己。韩某

梅报案后，李某被公安机关

抓获。

李某在看到自己周围的同事都升职加薪后，不去思

考问题出在哪里，却想着在领导办公室安装窃听器，用

视频资料来威胁领导。这种做法违反了法律的规定，侵

犯了他人的隐私权。我国宪法规定，公民的通信自由是

受法律保护的，除非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为了国家安

全和办理刑事案件的需要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侵犯

公民的通信自由权。

案
例
点
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
第四十条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

秘密受法律的保护。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

需要，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

通信进行检查外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

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。

法 条 链 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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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某康是 Y 县检察院的

检察官。2015年8月15日，王

小明通过李某康的小学同学

找到李某康，请求他向本院

办案人员打探张某涉嫌违纪

违法的案情，并且承诺事成

之后给李某康一定的好处。

后李某康向本院同事打探张

某的案情，泄露给王小明。

李某康因此受到检察院行政

记大过处分，并且被免去了

职务。

 

漫画故事 3

禁止打探案情干扰司法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：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任何行政机关、社会

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

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规定，人民检察院独

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

人的干涉。李某康身为检察官，接受别人的请托向本院

同事打探案情，泄露工作秘密，干扰了办案进程，违反

了身为检察官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和职业道德，因此丢了

职位，还受到行政处分，当以此为诫。

案
例
点
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
第一百三十一条　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

法 条 链 接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

5

检
察
普
法
宣
传
册

检察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
第五条　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人

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

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
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

2014年3月16日，李伟在

农贸市场摆摊卖东西时，失

主张思向正在该市场执行巡

逻的某公安局巡警队员陈武、

赵柳报案，声称其装有800多

元的钱包被窃，并且指认是

李伟所为。陈武与赵柳两人

上前从背后将李伟绊倒，用

手铐将李伟的双手反铐，李

伟大喊 ：“你们抓错了人！”

但陈武与赵柳两人不听李伟

辩解，将其押至派出所内进

行讯问。

李伟矢口否认，两人认

为他这是嘴硬，便对李伟拳

打脚踢。陈武用巴掌打李伟

的脸部，赵柳用双腿夹住李

伟的脖子并且用肘击其背部，

而后陈武将李伟带到办公室

漫画故事 4

刑讯逼供罪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刑讯逼供罪应

当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。



6

内
务
司
法
普
法
宣
传
册
丛
书
（
漫
画
故
事
版
）

一墙角处再次讯问。李伟依

旧否认，惨遭继续打骂，当

李伟想避开陈武的拳头时左

耳被击中，经鉴定，李伟左

耳损伤为轻伤。李伟应该向

哪个机关控告来维护自己的

合法权益？

陈武、赵柳二人不听李伟辩解，对其拳打脚踢，强

迫其承认扒窃了失主张思的钱包。二人身为司法工作人

员，利用职权实施该行为，构成了刑讯逼供罪。根据我

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

逼供的，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。李伟应该向检察机关控

告陈武和赵柳二人的行为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案
例
点
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第九十四条　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，是指有侦查、

检察、审判、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。

第二百四十七条　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、被

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，处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依

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

从重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
第十八条　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，法律

法 条 链 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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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某系平遥县一个下岗

待业人员。一天晚上，张某

与王某发生争执。在争执过

程中，张某卡住王某的颈部

并致其窒息。张某误以为王

某已死，遂向附近的县人民

法院投案，称自己杀了人。

法院值班人员告诉张某，法

院不受理杀人案，让他去县

公安局。张某在去公安局的

路上，想到杀人要偿命，越

漫画故事 5

不予立案应说明理由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，向检

察院提出的，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。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贪污贿赂犯罪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，国家机

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、刑讯逼供、报复

陷害、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

民民主权利的犯罪，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。对于国家

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，需

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，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

院决定，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。

自诉案件，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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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越害怕，于是便逃往了外

地。王某自己醒过来后立即

向公安局报警。后来王某又

多次向公安局提出控告。公

安局答复说，只有抓到犯罪

嫌疑人才能立案，目前没有

抓到人，所以决定不立案。

王某无奈之下，又去检察院控

告张某，被告知此类案件不属

于检察院直接受理的范围并且

建议公安局立案，公安局置之

不理。该案中，检察院的做法

正确吗？

检 察 院 接 到 王 某 的 控 告 后， 直 接 建 议 公 安 机

关立案，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。根据我国刑诉法第

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，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

查，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，检察

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。检察机关认

为该理由不成立的，才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。公安机

关接到通知后应当予以立案。

案
例
点
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一十一条　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

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，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

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，向人民检察

院提出的，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

理由。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，

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，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。

法 条 链 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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滥用权力报复陷害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报复陷害罪由

检察机关立案侦查。

张三在担任某县县委书

记期间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

多次收受、索要财物为他人

牟取不正当利益。其下属王

二看不惯这种行为，便向有

关部门举报了张三的违法犯

罪行为。张三得知王二举报

他后便怀恨在心，借群众反

映王二有关问题之机，利用

职权实行了报复陷害。该县

公安局在张三的非法干预下，

以“赌博罪”对王二立案侦

查并决定采取强制措施。因王

二外出，张三授意公安局外出

抓捕。10日后将王二抓获，并

关押于该县看守所长达半年。

后王二被无罪释放。因涉嫌报

复陷害罪，检察机关依法对张

三进行立案侦查。

 

张三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之便，收受

索取财物为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，涉嫌构成受贿罪 ；在

得知王二举报他的行为之后，仍然不知悔改，对王二实

施打击报复，构成报复陷害罪。张三的行为涉嫌受贿罪

和报复陷害罪，检察机关应当对其进行立案侦查。

案
例
点
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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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　

第二百五十四条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假

公济私，对控告人、申诉人、批评人、举报人实行报复

陷害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；情节严重的，

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三百八十五条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

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

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

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来往中，违反国家规定，收受

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，归个人所有的，以受贿论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
第十八条　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，法律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贪污贿赂犯罪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，国家机

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、刑讯逼供、报复

陷害、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

民民主权利的犯罪，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。对于国家

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，需

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，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

院决定，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。

自诉案件，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。

法 条 链 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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